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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1/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5_85_AC_E5_c26_541039.htm 近日，湖南省委组织

部、省人事厅下发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

（下称“办法”）的通知，对湖南录用公务员作出了详细规

定。对于违反录用纪律的报考者，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

批评教育，取消考试、考察和体检资格，不予录用或取消录

用等处理。 少数民族考生可获适当照顾 省委组织部表示，《

湖南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和《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结合湖南实际制定

的。 根据《办法》规定，招录机关根据职位空缺情况和职位

要求，提出招考的职位、名额和报考资格条件，拟定和申报

录用计划。省级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录用计划，由省级机关

向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申报，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审定；市（

州）级以下机关录用计划的申报程序和审批权限另有详细规

定。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

空缺。 湖南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乡（镇）以及县级以上政府

民族事务部门录用公务员时，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

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在学历和职位设置条

件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经省公务

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简化程序。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招录机

关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公民报考。 公务员招考分为九大步骤 

湖南规定，报考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除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省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

求的资格等条件外，年龄应该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



以下；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等。 在一般情况下，湖南录用

公务员应当包括9大步骤，分别为编制录用计划、拟定录用职

位及职位条件；制定考试录用实施方案；发布招考公告和招

考简章；报名与资格审查；考试（包括笔试、面试等）；体

检；考察；公示；录用审批或备案。在必要时，省公务员主

管部门可以对上述程序进行调整。 在公务员招考信息发布程

序中，招考公告应当载明招录机关、招考职位、名额、职位

类别和报考资格条件；报名方式方法、时间和地点；报考需

要提交的申请材料；考试科目、时间和地点以及其他须知事

项。招考公告一经发布，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各招考单位

不得对公告内容自行变动。确需变动的，须经省公务员主管

部门批准，并在公告相同范围内予以公告。 受刑罚或被开除

公职无法报考 办法规定，公务员录用考试，根据需要原则上

每年进行一次，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市（州）

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

开除公职的；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都

无法报考公务员。 考试排名应按招考公告规定的方式确定，

一般可以采取按一定的比例将笔试、面试成绩合成的方式确

定，采取其他方式的须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并在招考

公告中予以发布。 笔试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公共科目

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按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确定

。 专业科目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招录机关的申报和招考

职位的需要批准后设置。笔试按省公务员主管部门制定的考

试大纲和有关要求组织命题、考试、评卷。笔试结束后，招

录机关按照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到

低确定面试人选。 面试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也可



以委托招录机关或授权市（州）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

用其他测评办法。 医院复检原则上只进行一次 在办法中还规

定，若招录机关或者报考者对体检结果有疑问，可按规定在

公示期内向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复检。必要时，市（州）级

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另行指定医院，要求体检对象复检

。复检原则上只进行一次，并以复检结论为准。若有考生中

途放弃、体检或考察不合格者，则根据有关规定和考试成绩

从报考同一职位的合格者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次

数分别不超过两次。如确有特殊情况不宜递补，须经省公务

员主管部门批准。公示时间为七天。 公示内容包括招录机关

名称、拟录用人员姓名、性别、准考证号、毕业院校或者工

作单位、监督电话以及省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公示期满，对没有反映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录用的，按

照规定程序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对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

的，不予录用；对反映有严重问题，但一时难以查实的，暂

缓录用，待查实并做出结论后再按有关程序决定是否录用。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 对于泄露试题和其他考录秘

密信息；利用工作便利，伪造考试成绩或者其他招考工作有

关资料；利用工作便利，协助报考者考试作弊的；因工作失

职，导致招考工作失误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违反录用工

作纪律的其他行为。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视情节

轻重，给予从事录用工作的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录用工作岗

位或者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更多信

息请访问：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